
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英文能力檢定獎勵辦法 
中華民國 98年 3月 23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年 3月 29日系務會議修訂 

主旨： 

為鼓勵本系學生加強學習英文，提昇英語能力，特別頒發獎勵金給本系在學期間通

過英文檢定考試之學生。 

說明： 

1. 凡本系學生(大學部、研究所)在本校就學期間，參加全民英檢、多益或托福英語

考試，成績達下列標準者，得依提出申請： 

A級標準：   
(1) GEPT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複試以上；   
(2) TOEFL IBT 92分或 CBT電腦托福 237分以上(約同舊制托福 580分)； 
(3)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6.5級以上； 
(4) TOEIC 多益測驗 820分以上。 

B級標準：   
(1) GEPT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以上； 
(2) TOEFL IBT 87分或 CBT電腦托福 220分以上（約同舊制托福 550分）；   
(3)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6.0級以上； 
(4) TOEIC 多益測驗 785分以上。 

C級標準：   
(1) GEPT  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級複試(含)以上； 
(2) TOEFL IBT 69  分或 CBT  電腦托福 193  分（含）以上（約同舊制托福 523  分）； 
(3) IELTS  國際英語測試 5.0  級（含）以上； 
(4) TOEIC  多益測驗 700  分（含）以上。 

2. 凡達上列標準者，得檢具申請表、學生證影本及測驗成績單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3. 獎勵金額： 
(1)達 A級標準之獎勵金，每名新臺幣 2000元。 
(2)達 B級標準之獎勵金，每名新臺幣 1350元。 
(3)達 C級標準之獎勵金，每名新臺幣 500元。 

 



4. 獎勵金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每年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 
第二學期：每年 4月 1日至 4月 30日。 

5. 每位申請者在本校就學期間限領取 1 次。 

6. 獎勵金由系主任審定後公開頒發。 

7. 本獎勵辦法得視實際需要修正補充。 

系辦公室 啟 



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英文能力檢定獎勵申請表 

姓 名  學        號  

級 別            級 聯 絡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年     月    日 測 驗 日 期      年    月     日 

英 語 能 力 檢 定 名 稱 及 分 數 或 級 數 申 請 獎 勵 金 金 額

測驗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分數或級數：__________________ 

□ 新台幣 500 元 

□ 新台幣 1,350 元 

□ 新台幣 2,000 元 

 (以上請勾選 1項)

相關證件 

□ 1：英語能力檢定證書或成績單影本。 

□ 2：學生證影本。 

◎查驗英語能力檢定證書或成績單及學生證正本 

申請人簽章： 承辦人簽章： 

核定結果  

系主任簽章： 

備註：學生證影本及測驗成績單影本（正本驗畢退還），向系辦公室 鄭小姐處提出申請。 


